
科研诚信承诺书

本单位（人）根据惠州市科学技术局《关于组织申报2023年度惠州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通知》（惠市科字〔2023〕117号）的要求，自愿提交项目申报材料，在此郑重承诺：
1、 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有效性、合法性、完整性负责，妥善保管所有申报材料的原件。如有虚假，本单位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2、 获得认定资质后将按照惠州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管理办法运行，为本单位（本行业，本技术领域）提供技术发展战略制定、技术研发支援、技术交流与合作、技术人才培养等服务，加快推进本单位研发机构建设，促进科技创新、推动成果转化及产业化，为本企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。
3、 自觉接受科研诚信和项目实施监督评价管理，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，如有失实或失信行为，本单位（人）愿接受相关部门做出的各项处理决定，包括但不限于撤销此资质认定；取消以该资质为申报条件获得的省、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资格及财政经费补助；记入不良科研信用记录、列入社会信用记录，并在相关政府门户网站公开。
四、本科研诚信承诺书（不含项目申报书）同意向社会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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